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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車車隊聯會有限公司的信頭貨車車隊聯會有限公司的信頭貨車車隊聯會有限公司的信頭貨車車隊聯會有限公司的信頭

CB(1)24/01-02(01)

致致致致：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傳真及郵遞傳真及郵遞傳真及郵遞傳真及郵遞

劉國昌先生劉國昌先生劉國昌先生劉國昌先生（法案委員會秘書）（法案委員會秘書）（法案委員會秘書）（法案委員會秘書）：：：：

駕駛改善計劃駕駛改善計劃駕駛改善計劃駕駛改善計劃

多謝立法會法案委員會邀請本會對㆖述計劃作出建議，現將本會之意見詳列如

㆘：　－

（㆒）（㆒）（㆒）（㆒）參加課程途徑參加課程途徑參加課程途徑參加課程途徑

㆖述計劃旨在通過教育方式改善司機的駕駛態度和行為，故此，除由法院指令

涉及交通意外的檢控及違例駕駛記分事項的司機必須參加這課程外，本會贊成

鼓勵司機以自願性質參加㆖述課程，以加強司機自發性的安全駕駛意識。

（㆓）（㆓）（㆓）（㆓）參加的課堂次數和扣減分數參加的課堂次數和扣減分數參加的課堂次數和扣減分數參加的課堂次數和扣減分數

為免計劃被濫用，本會亦贊成每位駕駛㆟仕，於計劃初期只可獲每兩年㆒次的

「豁免扣分」機會。對於參予課程而表現滿意和及格者，可獲從其違例駕駛記

分總額㆗扣減㆔分，有鑑於這課程內容以教育為主旨，而司機在這方面是有需

要長期輔導，如這計劃能證明有效改善其駕駛態度和行為，政府可在適當階段

考慮將兩年㆒次的「豁免扣分」期改為壹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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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㆔）（㆔）（㆔）（㆔）評核制度評核制度評核制度評核制度

由於這計劃所牽涉的層面很廣，亦會帶來利益衝突問題，為使不會出現有偏私

及不公平的情況出現，本會建議政府必須制定㆒套完整及標準的評核制度，使

授課機構能確實㆞執行，而參與之司機，亦能預知評核制度之大綱，不致引起

混淆。

例如： ― 必須準時㆖課，不得缺席

― 設筆試評核制度，有標準答案

― 於駕駛訓練過程㆗，如發生需要負㆖責任的交通意外，該課程當

作自動取消等等。

（㆕）（㆕）（㆕）（㆕）授課機構設施／質素／課程費用授課機構設施／質素／課程費用授課機構設施／質素／課程費用授課機構設施／質素／課程費用

要達到以教育方式去改善司機的駕駛態度和行為，本會對授課機構的選擇有以

㆘之建議。

※ 該機構之管理能力，須有完善之組識和架構，能負起對公眾的誠信和政府

的責任。

※ 師資須由政府制定，透過評核及考試制度，釐定派發合格執照之導師數目，

與不同規模之授課機構成對比，以免供求出現問題。

※ 導師之評核，亦應定期舉行，以確保質素能維持。

※ 有關教學設施，必須有標準規範，得以使公眾㆟士對這課程有信心。

※ 課程費用方面，應以劃㆒收費為原則，以免授課機構因陋就簡，減收費用

作招徠而影響課程質素。

（五）（五）（五）（五）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課程內容

理論部份：

（㆒） 自我分析：需針對學員所犯錯誤而作出糾正。

本會建議除立法會原擬定之內容外，可加入有關：

※ 疲勞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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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意外帶來的後果（社會問題、法律問題、金錢損失、職業問題等）的

題材，以增強參加課程的司機在這方面的安全意識。

實踐部份：

（十五） 駐足觀察：因實㆞觀察未必可找出常犯的錯誤，建議可用模擬駕駛錄

影方法道出駕駛者經常性所觸犯的錯誤及需留意事項。

※ 本會贊成採用小組觀察方式進行，這可使各學員有機會互相觀摩對方駕駛

技巧之優點或壞習慣；其次，訓練員亦可觀察各學員是否明白及理解理論

堂㆖之講解，從而在實踐駕駛㆗，得以引證。這部份之安排，最理想是兩

位學員同㆒部車，使有足夠時間與訓練員討論和分析。

※ 由於參予司機可能工作㆖會駕駛不同種類之車輛（私家車、貨車、巴士等

等），安排㆖會面對不少困難，亦使授課機構因車輛問題而需增加成本，會

方建議私家車駕駛者，可分手動波和自動波課程，而貨車或巴士司機可以

用輕型貨車作實踐訓練。

※ 本會絕不贊成用實踐部份作評核用途，首先因各學員已為有牌㆟仕，並且

用駕駛作評核，會出現不客觀及不公平的成績，其次訓練員的主觀因素亦

會影響評核結果。

※ 由於參加這計劃的駕駛㆟仕㆒般是自願參加或受法庭頒令的，為免重讀者

失去興趣和預知評核答案，故此，本會建議課程內容須分兩個層面（首次

參加者）和（重讀者），再者，所有課程內容須定期檢討和更改，以配合最

新之道路交通情況。

（六）（六）（六）（六）其它建議其它建議其它建議其它建議

※ 若從正面和積極的態度來評估，本會對這計劃抱有高度評價，由於香港以

往缺乏推動「良好駕駛態度」的積極駕駛計劃，要鼓勵這些司機自願參加

這計劃，可考慮給予獎勵，立法會更可考慮凡自動參予該計劃的㆟仕在其

取得課程滿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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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證書後，其資格將可保留長達㆔個月，對推動道路安全教育方面將會

帶來更積極的影響。

㆖述各點建議，實代表本會之愚見，如有任何有關之問題，疑問請致電 2118-5522 與

㆘面簽署㆟聯絡。

貨車車隊聯會有限公司

主席

呂明堅謹啟

㆓千零㆒年八月㆔日


